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团体标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服

务能力评价》（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的背景 

随着国内外互联网、通信行业的迅猛发展，数据的处理、交换以及存储量也

随之增长，数据中心的建设量和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数据中心的体量和在业务

中的重要性也逐年攀升，同时，数据中心在资源利用过程中也存在如空置率高、

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因此，数据中心的运行维护管理成为了保证其安

全性和可用性的重要环节。 

信息化发展由重建设向重应用转移，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以下简称

运维）服务正逐步发展成为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子行业，并保持持续快速

增长态势。 

GB/T 28827.1-2012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作为国家

标准包含了信息技术类的运行维护要求，缺少对基础设施部分的运行维护要求。 

GB/T51314-2018《数据中心设施运行维护标准》已颁布实施，本团体标准是

该标准对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服务能力评价的补充，数据中心用户可参照该

标准，开展自我评价或外部评价，保障运维服务能力的水平。 

数据中心用户单位的运维模式一般包括：自行运维和外包服务两种方式。我

分会的众多会员单位近年来在服务外包的招标过程中，因缺少对外包方运维服务

能力的评价标准，往往通过数据中心分会专家起草相关技术要求和进行现场评审。 

因此，分会专家委员会及用户会员一致认为，制定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服

务能力等级评价标准既能完善国家标准的空缺，又能满足广大用户的实际需求。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规模和业务领域的数据中心运维服务组织。外部的运维服

务组织和内部的运维服务组织，均可以参照本标准的要求建立、保持和改进运维

服务能力。 

本标准自颁布实施以来，多家数据中心运行维护单位依据此标准建立了相关

的运维管理体系并申请了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发现本标准存在如下不足： 

1. 部分条款要求具有排他性，不适用于自运维团队的评价；  

2. 近两年人事培训制度改革，部分职业技能证书不再发放，所以导致出现

了本标准中的人员资格部分要求无法满足的情况，部分条款已不再适用于运维能

力评价的执行； 

3. 部分运维服务工作不要求对能效做出评估，故部分条款不能适用于所有

类型的运维服务主体。 

 

二、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下达的 2022年上半年团体标准立项计划， 中国计

算机用户协会数据中心分会作为主要牵头单位筹建了标准修订编制组，承担《数

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服务能力评价》标准修订的研制任务。该标准的立项计划号

为 T/CCUA LX001-2022，技术归口单位为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 

三、编制过程 

2022年 6月，编制组向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申报 T/CCUA002-2019《数据中

心基础设施运维服务能力评价》的修订项目并于 2022年 7月获得了批准。 

2022年 11月，编制组完成对标准使用过程中的反馈意见收集。 

2023年 6月，编制组根据收集的反馈意见，确定标准修订内容并完成标准



修订项目的初步编写工作。 

因修订过程中修订方向未能统一，编制组于 2023年 6月向中国计算机用户

协会申请项目延期并获得批准，将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24年 7月底。 

2023年 6月，标准编制组完成了标准修订草案的初稿，于 2023年 6月开

始在编制组评审委员会内进行评审。共经历了 2次组内评审，期间收到了 6条

意见。起草组根据评审意见讨论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 8月，向标准专家征求意见，期间收到 10条反馈意见，编制组根

据反馈意见于 2023年 9月完成修订工作。 

四、编制原则 

标准的用语、格式按照 GB/T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标准内容的编制坚持以下原则： 

1、本次为局部修订，原有标准内容若无问题不做大的调整。 

2、本标准中若有与现行国家标准要求不一致或可能产生歧义的条目则需进

行修订。 

3、本标准修订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紧跟国家及行业发展脚步。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数据中心运维服务组织在制度、人员、资源、技术和过程方

面应满足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数据中心运维服务组织建立、保持和改进运维服务能力以及

评价数据中心运维服 务组织的服务能力。 

六、有关技术的说明 



有关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说明如下： 

1、 部分条款要求具有排他性，不适用于自运维团队的评价；  

2、 近两年人事培训制度改革，部分职业技能证书不再发放，所以导致出现了

本标准中的人员资格部分要求无法满足的情况，部分条款已不再适用于运维能

力评价的执行； 

3、 部分运维服务工作不要求对能效做出评估，故部分条款不能适用于所有类

型的运维服务主体。 

4、 表 2“一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运维服务质量评审

评价内容中：“客户评价”更改为“运维服务需方评价”。 

5、 表 2“一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运维服务项目经验

评价内容中：增加了“此条款只适用于外部的运维服务组织”的要求。 

6、 表 2“一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服务报告评价内容

中：删除了“包含能效评估”的要求。 

7、 表 3“二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运维服务质量评审

评价内容中：“客户评价”更改为“运维服务需方评价”。 

8、 表 3“二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运维服务项目经验

评价内容中：增加了“此条款只适用于外部的运维服务组织”的要求。 

9、 表 3“二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服务报告评价内容

中：删除了“包含能效评估”的要求。 

10、 表 4“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运维服务质量

评审评价内容中：“客户评价”更改为“运维服务需方评价”。 

11、 表 4“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运维服务项目



经验评价内容中：增加了“此条款只适用于外部的运维服务组织”的要求。 

12、 表 4“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制度能力项-服务报告评价

内容中：删除了“包含能效评估”的要求。 

13、 表 1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服务能力的框架表” -资源项-资产内容

删除-资产的管理删除。 

14、 表 2、表 3、表 4“一级、二级、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

资源能力项-资产的管理评价内容删除。 

15、 表 2、表 3、表 4“一级、二级、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

技术能力项-应急预案评价内容中将“进行了应急演练”调整移动到-过程能力

项-运维服务过程记录评价内容中。 

16、 表 2、表 3、表 4“一级、二级、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

过程能力项-运维服务管理流程评价内容中：删除了“建立运维服务管理流程”

的要求。 

17、 表 2、表 3、表 4“一级、二级、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

过程能力项-运维服务过程记录评价内容中：删除了“建立事件管理流程”的要

求。 

18、 表 2、表 3、表 4“一级、二级、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

过程能力项-运维服务过程记录评价内容中：删除了“建立问题管理流程”的要

求。 

19、 表 2、表 3、表 4“一级、二级、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

过程能力项-运维服务过程记录评价内容中：删除了“建立变更管理流程”的要

求。 



20、 表 2、表 3、表 4“一级、二级、三级运维服务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

人员能力项-人员的资格评价内容中：修改弱电、消防专业人员要求为“运维团

队宜配备弱电、消防专业资格人员”。 

21、 将本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服务能力评价》改为《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运维服务能力要求》。 

22、 本文中的“本标准”措辞改为“本文件” 

23、 将本文引言删除。 

24、 增加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术语解释。 

25、 将 5.2.1概述中“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任何规

模和业务领域的数据中心运维服务组织。外部的运维服务组织和需方内部的运

维服务组织都可以参照本标准的要求建立、保持和改进运维服务能力。”改为

“数据中心外部的运维服务组织和需方内部的运维服务组织都可以参照本文件的

要求建立、保持和改进运维服务能力。” 

26、 第 7章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将标题“各级运维服务能力的评价内容和要

求”改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服务能力要求”。 

27、 将表 3中的“评价指标”改为“要求”。 

  



参考的主要标准： 

GB/T 28827.1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33136   信息技术服务  数据中心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462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1314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标准 

 

七、关于标准的性质 

鉴于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属于推荐性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

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 

八、有关专利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9 月 10 日       

 


